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糾 正 案 文  

壹、被糾正機關：內政部、桃園縣政府。 

貳、案   由：本案桃園縣政府就兒童保護通報案件之評

估、訪視、追蹤列管及督導機制存有諸多

違失，對於新進社工人員之職前訓練、評

核及見習制度，未臻健全；內政部所屬兒

童局明知地方政府以補助款增聘之兒童保

護人力工作經驗及專業能力不足，卻未建

立妥適之評估機制以謀求改善，均有疏失

，爰依法提案糾正。 

參、事實與理由： 

一、桃園縣政府對本件兒童受虐通報案件，未依法積極調

查處理，自97年7月受理通報至99年4月媒體報導陳童

受虐致死為止，仍未決定成案與否，亦未採取任何處

遇措施；且該府自始未當面訪視陳童，卻於98年4月

29日草率判定陳童安全無虞，貽誤救援時機，核有違

失： 

(一)依兒童及少年福利法（下稱兒少福利法）第34條第

3項、「兒童及少年保護通報及處理辦法」第4條、

「桃園縣政府兒童及少年保護工作標準處理流程」

規定：直轄市、縣(市)主管機關接獲兒童身心虐待

等通報案件，應立即指派社會工作人員進行調查處

理，至遲不得超過24小時，又調查處理應進行安全

性評估，並以當面訪視到兒童及少年為原則，且應

於受理案件後上班日4日內提出調查報告，決定是

否成案。成案時，應將通報案件列為保護性個案，

循刑事偵審程序及行政處分程序處理，並提出家庭

處遇計畫；倘不成案時，則評估個案家庭是否屬高

風險家庭，分別轉介關懷處遇輔導服務，或轉介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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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單位與其他社區資源，合先述明。 

(二)本案陳文庸（下稱陳父）為桃園縣中壢地區角頭，

有殺人未遂、賭博、恐嚇、偽造文書等前科，被害

人陳○○（名籍詳卷，93年5月9日生，下稱陳童）

為陳父與前妻所生次女，家中另有姐1人、弟3人。

陳父於98年11月間將陳童毆打致死，夥同共犯將其

埋入中壢市某一處鐵皮屋內。嗣因陳童達就學年齡

，陳父為免事跡敗露，於99年3月間故佈疑陣，向警

方謊報女兒走失。警方於偵辦黃姓男子失蹤案時，

意外查知上情而破獲該案。經查： 

１、陳童遇害一年餘前（97年7月10日），桃園縣政府

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（下稱家防中心）即

接獲匿名通報，指述陳父為黑道大哥，平日嚴重

毆打陳童及其弟弟，下手狠重，基於陳父身分特

殊且人脈廣闊，建議由男性社工員處遇等語。家

防中心於97年7月11日指派蔡姓社工員（下稱蔡

員）調查處理，蔡員接獲派案後，遲至7月23日、

24日始去電陳童就讀之○○幼稚園，獲告知陳童

受照顧狀況良好，因病在家休養，已將近一個多

月未到校等語，蔡員據以認定本案無危急性，除

將前揭聯繫情形記錄於陳童匯總報告內外，未再

進行調查程序，亦未追蹤處理。蔡員於本院約詢

時坦承：渠未於24小時內進行訪視，且未當面訪

視到該童本人，並僅依老師之說法即評估本案非

危急，均不符法令規定，然表示家防中心督導及

主管人員未對本案進行瞭解，亦未要求陳送相關

紀錄云云。 

２、蔡員於98年1月15日離職，本案交由吳姓社工員

（下稱吳員）接辦，吳員知悉該案未完成調查評

估且未曾當面訪視陳童，於98年3月16日及4月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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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去電宋屋幼稚園要求訪視遭拒，該員對學校上

開違反兒少福利法之行為，未依法報請主管機關

裁罰，亦未進行後續處理。同年4月8日吳員至案

家訪視未果，鄰居告知陳父為黑道角頭，陳童於

用餐時間屢因哭鬧而遭打罵等情，吳員翌日向督

導及組長陳報案家狀況後，組長雖請求婦幼警察

隊協助查訪，惟吳員未曾收到警方查訪結果，亦

未再行追縱。嗣同年4月29日桃園縣議員李家興受

陳父委託至家防中心說明陳童狀況，表示可協助

進行訪視云云。然當日吳員即依幼稚園、案家鄰

居、議員等非重要關係人所提供之訊息，製作研

判指標及危機診斷記錄，評估陳童安全屬低度危

機。其中就陳童之「受虐待狀況」，竟憑空記載：

「受傷部位不詳」、「無傷害或輕微受傷，無需要

送醫治療」、「未對兒童造成明顯影響」、「施虐者

對兒童沒有危害」。吳員完成上開評估後，即未再

採取任何處置作為。吳員於本院詢問時亦坦承疏

失，然表示渠當時工作經驗僅有4個月，相關處遇

過程及紀錄均未陳送督導或組長核閱，家防中心

未追蹤列管其案件處理情形，渠完成危機診斷及

研判指標後，即自行留存云云。 

３、98年12月24日內政部113婦幼保護專線接獲民眾

通報，指稱聽聞陳父每日持物品毆打孩童（約3

至5歲）達5、6個月，近2至3個月施暴頻率更甚以

往云云，113接線人員遂於當天立即轉介通報桃園

縣家防中心。翌日家防中心指派林姓社工員（下

稱林員）進行調查評估，惟林員以隔天適逢假日

為由，遲至12日28日（星期一）始循址訪視案家，

惟遭陳父拒絕進入訪視孩童。事後林員雖查詢獲

知該案係吳員處理之舊案，惟未依程序進行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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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，亦未再採取任何作為。迨99年4月14日媒體報

導警方破獲陳父涉嫌打死陳童案後，吳員始於99

年4月20日陳報本案匯總報告。 

(三)綜上，桃園縣政府兩次接獲通報具體指述陳童遭受

陳父長期暴力虐待，該府社工員如確實依法定程序

及期限進行調查評估，並當面訪視到陳童本人，即

可查明後進行必要處遇或安置，避免悲劇之發生。

惟因該府對於通報表具體明確指述陳童長期受虐

之情狀視若無睹，未落實於24小時內依法定程序及

標準流程進行調查處理，且該府自第一次接獲通報

至媒體揭露本案，期間長達1年9個月，竟未能依法

當面訪視該童進行安全性評估，亦未提出調查報告

，卻草率判定其生命安全無虞，坐視本案懸而未定

；復於學校及陳父拒絕配合訪視時，亦未依法有效

處置。桃園縣政府對本件兒童受虐通報案件，未依

法積極處理，未當面訪視陳童即草率判定其安全無

虞，嗣後亦未提出調查報告，未決定成案與否，致

貽誤救援時機，核有違失。 

二、桃園縣政府未能適時掌握本案社工員調查處理過程

及所遭遇之困難，亦未落實通報案件之篩案評估，其

列管、追蹤及督導機制，核有缺失： 

(一)查桃園縣家防中心於97年7月11日指派蔡員進行本

件陳童遭受陳父暴力虐待通報案之調查處理，蔡員

竟延宕12日之久，始進行處理本案，且自始至終未

當面見到陳童本人，亦未完成調查程序，僅兩次以

電話聯繫幼稚園後，即評估本案無危急性，嗣後未

再持續追蹤或進行開案評估。然督導及組長卻全然

不知本案發生經過，甚至蔡員於98年1月間辦理離

職交接工作時，督導猶未察覺本案過程完全違反兒

童保護通報案件應有之處理程序。足見該府未能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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實兒童及少年保護通報案件之列管、追蹤與督導，

致無法適時督考及協助社工員依法進行處置。 

(二)復查吳員承接本案後，因未能當面見到陳童本人及

顧慮陳父特殊背景，而於98年4月9日尋求家防中心

組長及督導協助，組長隨即請求警察機關協助查

訪。案經宋屋派出所警員於4月15日至陳家完成查

訪後，旋即由平鎮分局家防官將查訪紀錄表轉交該

府警察局婦幼警察隊，續再透過家防中心傳遞公文

人員轉交組長。事後家防中心雖堅稱從未收到警方

查訪資料，惟對本案亦未再聞問，亦未督促吳員進

行追蹤聯繫。嗣桃園縣議員李家興受陳父請託，於

4月29日至家防中心並明確表示願與該中心共同訪

視案家，然該中心猶未督促及協助吳員當面訪視到

陳童本人。最終吳員僅從幼稚園、案鄰居及李議員

所提供之有限訊息，逕自評估該童安全性後，即未

有任何處置作為，亦未透過例行個別督導會議，主

動反映本案所遭遇之困難，致使陳童安危自此無人

聞問，督導及組長亦渾然未知上情，遑論適時指正

及協助。由上可徵該府對於社工員處理兒童保護通

報案件之進度及程序，毫無管控機制，益見其督導

機制未能發揮應有之功能。 

(三)再查，內政部113婦幼保護專線於98年12月24日接

獲民眾通報，表示近5至6個月以來，經常聽見陳父

疑似持物品責打至少2名以上孩童云云，旋即於當

天轉介通報桃園縣家防中心進行處理。翌日家防中

心督導進行篩案時，雖先按址查得案家戶內有4名

子女，其中即包括陳童之姓名在內。惟當時督導未

再以其姓名查詢是否曾為該中心受理之個案，乃認

定本件係新通報案件，並指派林員進行調查評估。

事後督導雖發現本件係為吳員處理之舊案，並指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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林員進行併案，惟未能確實督促林員依程序完成併

案，致使吳員毫無知悉上情，兩案迄未辦結。足見

桃園縣政府未能落實通報案件之篩案及併案程

序，致未能及時察覺本案陳童再次因遭受陳父暴力

虐待而被通報主管機關，進而採取必要處置作為，

益見其列管、追蹤及督導機制，顯有疏漏之處。 

(四)綜上，本案歷經3位主責社工員進行處置，惟因草

率輕忽，致貽誤救援時機，然桃園縣政府相關主管

及督導人員卻始終未能掌握本案社工員調查處理

過程及所遭遇之困難，亦未落實通報案件之篩案評

估，其列管、追蹤及督導機制，顯有缺失，應予深

切檢討。 

三、桃園縣政府對於兒童及少年保護新進社工人員之職

前訓練、評核機制及見習制度，均未臻健全及完備，

任由其等獨力承擔挫折及困難，洵有疏失： 

查本案承辦社工員蔡員係於95年10月1日到職，其

於97年7月11日接獲指派處理本案時，僅有1年9個月之

資歷；而接辦之吳員於98年1月到職並接受為期1個月

之職前訓練後，隨即於2月開始獨力承接本案。惟從渠

等始終未依兒童保護通報案件應有之法定處理程序進

行調查，復對學校拒絕配合訪視之事，未依法有效處

置，甚至在未當面訪視到陳童之情形下，僅憑有限訊

息，即草率判定陳童生命安全無虞，且迄未完成調查

程序及開案評估，亦未持續進行追蹤等情以觀，其專

業能力及經驗顯有不足。桃園縣政府明知承辦第一線

兒童保護之社工人員均屬資淺人員，竟未由資深社工

人員帶領教導及適時協助，督導及主管人員亦未能善

盡督導權責，任由其獨力承擔及面對挫折。顯見桃園

縣政府對兒童及少年保護新進社工人員之職前訓練、

評核機制及見習制度，均未臻健全及完備，洵有疏失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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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內政部明知地方政府以補助款所增聘之兒童及少年

保護社工人力多為新進資淺人員，其專業素質及能力

均有不足，實已影響服務品質及個案權益，卻迄未綢

繆有效改善方案，實有怠失： 

(一)內政部鑑於地方政府兒童及少年保護社工員人力

不足，爰於95年5月29日核定「補助各直轄市、縣

（市）政府增聘兒童及少年保護社會工作人力實施

計畫」，補助地方政府40%人事費用，計增聘320

名兒童及少年保護社工員。依該計畫進用之社工員

，係配置做為處理兒童及少年保護通報案件之第一

線人力，該等人員除應及時訪視兒童，進行調查處

理以評估其安全性外，且應視個案及其家庭狀況，

提出家庭處遇計畫，並定期追蹤評估。如個案有緊

急保護、安置需求時，尚應即協調寄養家庭或安置

機構予以保護安置，同時向法院聲請安置、保護令

或停止親權、改定監護等，並陪同其出庭應訊，故

其經驗及專業能力攸關案件處理之成敗。 

(二)學者專家於本院諮詢時表示：兒童保護通報案件除

須借重各網絡單位之協助外，社工員本身亦須有能

力發揮關鍵角色，惟目前社工員之專業能力及法律

知識均為不足，而內政部僅以表面數字進行專業認

證及評鑑，無法建立社工專業制度，致社工員自我

認知不足，在個案處遇時怯於決定，影響案件處理

成效。目前第一線兒童及少年保護資深社工人員無

法久任，經驗難以傳承，多由中央補助地方政府增

聘臨時人員云云。內政部兒童局於本院約詢時亦坦

承，該部對於地方政府所增聘之兒童及少年保護社

工人力，僅要求相關學歷，並未限定相關經驗及專

業能力，且目前實際從事第一線兒童及少年保護業

務者欠缺資深社工人員等語。再從本案桃園縣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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承辦兒童保護之第一線社工人員均屬資淺人員，始

終未依法定程序進行調查處理，甚至在未當面訪視

到陳童之下，即草率判定陳童生命安全無虞，且迄

未完成調查程序及開案評估等違失以觀，渠等專業

能力及經驗確有不足。顯見內政部以補助款增聘之

兒童及少年保護社工人力，雖能解決人力不足問題

，但所進用之人力多為新進資淺人員，其專業素質

及能力均有不足，嚴重影響服務品質及個案權益。 

(三)內政部明知地方政府以補助款所增聘之兒童及少

年保護社工人力多為新進資淺人員，其專業素質及

能力均有不足，致容易誤判或輕忽個案之危險性，

實已影響兒童保護工作之服務品質及個案權益，並

衝擊弱勢兒童之人身安全。惟該部對於資深社工員

無法久任保護性業務，致其專業經驗未能傳承之問

題，迄未綢繆有效改善方案，且對地方政府所增聘

之社工員能否勝任是項業務，亦未建立有效評估機

制，致使是項補助經費未能發揮應有之成效，坐視

資歷及專業不足之社工員必須自行承擔兒童保護

案件處遇之所有成敗及挫折，實有怠失。 

綜上論結，本案桃園縣政府就兒童保護通報案件之

評估、訪視、追蹤列管及督導機制存有諸多違失，對於

新進社工人員之職前訓練、評核及見習制度，未臻健全

；內政部所屬兒童局明知地方政府以補助款增聘之兒童

保護人力工作經驗及專業能力不足，卻未建立妥適之評

估機制以謀求改善，均有疏失，允應澈底檢討改進，爰

依監察法第 24 條提案糾正，函請行政院轉飭所屬確實檢

討改善見復。 

 


